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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公司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召

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公

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同洲信息港”）49%的股权及相关债权一并转让，以盘活公司资产，缓解公司

的现金流压力，提高公司财务抗风险能力。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

意见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同洲信息港尚欠公司 3169.92 万元。公司判断该

笔债权收回的可能性较低，该笔债权公司已全额计提减值，账面价值为 0 元。对

于公司持有的同洲信息港 49%的股权，公司已全额计提减值，账面价值为 0 元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

定，本次转让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预计本次转让事项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将根据后续的交易进展

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鉴于交易对方尚未确定，暂无法判断

是否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同洲信息港股权及债权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转让，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的交易对方尚未确

定，目前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。股权转让价格以实际签署的交易协议为准，

首次公开挂牌转让价格拟不低于人民币 520 万元，如果实际情况需要多轮挂牌，

则授权公司总经理对公开挂牌价格进行调整，如果为向下调整金额，则每轮向下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调整金额不大于 50 万元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同洲信息港 49%股权 

同洲信 息港 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， 统一 社会 信用代 码：

91421000597177107G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8000 万元，注册地址：荆州市荆州开

发区深圳大道特 39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宋涛；经营范围：电子产品、计算机软、

硬件及应用网络产品、自动化控制设备、无线移动电子信息产品、汽车电子产品、

LED 光电产品、视频云计算系统、系统集成、移动通讯终端、电子元器件、数

字电视机顶盒、电视机的生产及销售（国家有专项规定的，凭相关资质开展经营

活动）；通信设备购销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进出口业务（不含国家禁

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）；自有房屋租赁；物业管理；建筑材料销售。 

同洲信息港 2012 年成立时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2015 年 12 月，公司将所

持有的同洲信息港的 51%股权转让给了成都兆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

2022 年 8 月，成都兆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51%股权转让给了

福建沐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，同洲信息港最新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 

1 福建沐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,080 51% 

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,920 49% 

合    计 8,000 100% 

同洲信息港 2022 年（经审计）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

资产总额 9,153.18 

负债总额 11,267.79 

净资产 -2,114.61 

应收账款余额 67.64 

财务指标 2022年度 

营业收入 367.72 

营业利润 99.56 

净利润 108.71 


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25.84 

经公开信息查询，未发现同洲信息港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公司持有的同洲信

息港 49%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，不涉及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

在查封、冻结情况。该股权已全额计提减值，账面价值为 0 元。鉴于本次交易对

方及成交价格尚未确定，同洲信息港其他股东暂未明确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。 

2、公司对同洲信息港的 3169.92 万元债权 

同洲信息港 2012 年成立时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2015 年 12 月，公司将所

持有的同洲信息港的 51%股权转让给了成都兆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此

后，同洲信息港转变为公司的参股公司。上述债权形成于同洲信息港为公司全资

子公司期间，具体形成情况如下：根据同洲信息港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

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汉口银行”）签订的协议，汉口银行向同洲信息港发放流动资

金贷款 2500 万元，该笔贷款于 2015 年 10 月到期。2015 年 10 月 21 日，公司代

同洲信息港归还了此笔借款；同洲信息港作为全资子公司经营期间，公司还代垫

了部分其他经营费用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同洲信息港尚欠公司 3169.92

万元。公司持有的上述债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，不涉及诉讼或仲

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情况。该笔债权已全额计提减值，账面价值为 0 元。 

四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本次转让的交易对方尚未确定，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，最终以实际签署的

股权转让协议为准。 

五、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、债务重组等情况。 

六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对外转让同洲信息港的股权和债权，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，为公司带来

正向的现金流，缓解公司的现金流压力；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提高财务抗

风险能力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2 月 22 日 


